
录播室使用管理规定 

 

为保证录播室资产设备安全，合理高效使用资源，保证教学工作

的顺利运行，特制定本规章制度。 

一、录播室是精品课程、网络课程、资源共享课和慕课等视频录

制、备课的专门场所，除学校有特别安排外，不得用于其他活动。 

二、凡使用录播室的教师或单位须至少提前三天向网络与现代教

育技术中心提出书面预约（预约表见附表 1），网络与现代教育技术

中心统一安排并做好前期准备工作。未提前申请者，不保证能够临时

安排使用。 

三、录播系统属于精密仪器，教师须按照工作人员指导操作使用

相关设备，若私自操作造成设备损坏，相关教师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赔

偿。 

四、所有进入录播室的师生不得吃喝、吸烟、吐痰、随手丢杂物，

保持录播室的卫生整洁。 

五、录播室内所有设备，一律不得挪用，网络与现代教育技术中

心管理人员负责所有设备的定期维护、保养工作，确保设备安全稳定

运行。 

六、为确保系统安全，教师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计算机安全的

法律、法规。外接设备在使用前必须经过病毒检测后在本系统使用，

未经杀毒的外接设备，严禁在本系统上使用，未经许可，教师不得更

改系统设置或者安装软件。 



七、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进入录播室，注意防火、防盗和

安全用电。 

八、本规章制度从即日起执行。 

  



附表 1 

录播室拍摄登记表 

申请日期 年     月     日 所属单位  

拍摄类别 

□ 精品课程教学实录 

□ 优质课程教学实录 

□ 微课/慕课 

□ 其他              

拍摄 

内容 

说明 

 

 

 

 

拍摄时间  拍摄地点  

申请人签名  联系电话  

审  批 

申请人所在

单位意见 

 

 

 

 

 

签字/公章：  

   

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网络与现代

教育技术中

心意见 

 

 

 

 

签字/公章：  

   

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备  注 
 

 

注：此表格可从网络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网站“规章制度”栏目中下载。 


